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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质强办关于转发《省质强办关于推进质量管
理与认证、质量管理工程自学考试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质强办，市质强委有关成员单位，各有关技术机构，企业、

单位：

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市场监管局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在

我省组织开展质量管理与认证、质量管理工程自学考试试点工

作。现将《省质强办关于推进质量管理与认证、质量管理工程自

学考试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鄂质强办函〔2024〕1 号）、《省质强

办关于做好质量管理专业自学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鄂质强办

函【2024】2 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组织抓好落实。各区请于

2 月 27 日前将报名人员情况汇总到市质强办，市质强办将集中

反馈到省质强办。

联系人：董芬 联系电话：85314125

武汉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1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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